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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6/2021_2022__E5_95_86_E5

_93_81_E5_8C_96_E4_c42_66758.htm 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

审规则（1994年6月30日 财政部发布) 第一条 为了保证会计核

算软件的质量，维护使用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单位的利益，

推动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和《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是指用于公开在市场销售

的通用会计核算软件.会计核算软件的功能模块，是指会计核

算软件中有相对独立的会计数据输入、处理和输出功能的各

个组成部分。 第三条 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厅(局）或者财政部组织。具备条件的计划单列

布财政局经财政部批准也可以组织评审。财政部门组织商品

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依照本规则执行。 第四条 对商品化会

计核算软件的评审，主要审查软件的功能符合会计基本原理

和我国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检测软件的主要技术性能

，对财务会计分析功能和相关信息处理的功能以及软件开发

经销单位的售后服务能力也适当予以评价。 第五条 商品化会

计核算软件必须达到《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的要求

。 第六条 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布财政厅(局

，或者财政部评审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在国内销售不受

地区的限制。 第七条 组织评审的财政部门应当定期在报刊上

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公布通过评审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的名

单及有关情况。 第八条 财政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厅(局）的评审工作进行指导，对其通过评审的商



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进行抽查。第二章 申请评审的条件和程序 

第九条 申请评审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应当具备以下基本

要求: (一)软件开发研制单位是在我国注册的经济实体，具有

与软件开发规模相适应的专职软件开发人员. (二)软件经销单

位(包括分支机构和代理销售机构)，其经营范围包括软件产

品，且具有与软件销售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售后服务人员。 (

三)软件开发和经销单位(包括分支机构和代理销售机构)能够

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条 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厅(局)评审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除具备第九

条的要求外，还要达到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三种或者三种以

上功能模块，其中包括帐务处理功能模块. (二)在三个或者三

个以上单位运用并与手工会计核算同时运行三个月，取得与

手工会计核算相一致的数据，且至少有两个单位运用了软件

的全部功能模块.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

政厅(局)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财政部评审的商品

化会计核算软件，除具备本规则第九条的要求外，还要达到

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六种或者六种以上功能模拟，"其中包括

帐务处理和报表处理功能模块: (二)在十个或者十个以上单位

运用并与手工会计核算同时跨年度运行，取得与手工会计核

算相一致的数据，且至少有五个单位运用了软件申请评审的

全部功能模块并已经开始替代相应模块的手工记帐. (三)通过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的评审一年以

上. (四)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或者

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推荐。 第十

二条 地方各单位开发研制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要求评审

的，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申请。评审通过一年后，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认为软件运行正常，有关经销单位售后服务良

好，"具备本规则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可以推荐由财政部组

织评审(推荐表格式见附一)。 第十三条 国务院各业务主管部

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直属单位开发研制的商品化会

计核算软件要求评审的，应当先由各部门参照本办法的规定

组织对软件进行审查。审查通过于年后，认为具备本规则第

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可以推荐由财政部组织评审(推荐表格式

见附一)。 第十四条 财政部门接到要求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

评审的申请后，应当审查其是否具备评审条件，在两个月内

作出是否进行评审的决定，并将决定通知申请单位或者推荐

单位。 第十五条 为了保护会计核算软件著作权，软件开发单

位在申请评审之前，应当到软件登记机构进行登记。 第十六

条 申请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的单位接到财政部门同意评

审的通知后，应当及时向组织评审的财政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会计核算软件简介(包括:开发和经销单位介绍、会计核算

软件开发过程、基本功能介绍、销售情况及用户使用情况). (

二)会计核算软件概要设计说明书. (三)用户操作手册. (四)规

定数量的用户单位意见(加盖用户单位公章). (五)用户单位打

印输出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样本，以上(二)~ (

三)项资料按照国家有关计算机软件开发文件编制标准的要求

编写。 第十七条 评审资料的编写要实事实是、简明扼要，重

点说明会计核算软件达到《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要

求的情况。 第十八条 已经通过评审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

如果经过重大修改，其软件开发单位应当及时将修改的情况

以书面形式报组织评审的财政部门。财政部门认为有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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